
 

 

 

臺北市大安區復興段三小段 7 地號等 23 筆土地更新單元都市更新會

擔任實施者擬具之「擬訂臺北市大安區復興段三小段 7 地號等 

2 3 筆 土 地 都 市 更 新 事 業 計 畫 及 權 利 變 換 計 畫 案 」 

公聽會發言要點 

壹、 時間：民國 114年 12月 17日（星期三）上午 9 時 30分 

貳、 地點：臺北市大安區客家文化會館 4樓會議室 

      (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三段 157巷 11號) 

參、 主持人：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宋蕙汝股長 

肆、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簿）           記錄：陳孝毓 

伍、 主席致詞： 

委員、各位地主及實施者團隊，歡迎大家來參加臺北市大安區復

興段三小段 7 地號等 23 筆土地更新單元都市更新會擔任實施者

擬具之「擬訂臺北市大安區復興段三小段 7 地號等 23 筆土地都

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案」之公辦公聽會，本次會議由

市府依法主辦，我是今天會議的主持人，目前任職更新處事業科

的股長，今天邀請專家學者是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簡裕榮

委員。公聽會的意旨是為了讓住戶瞭解計畫內容並廣納住戶意見，

住戶所提意見實施者均應於計畫書內載明並妥予回應，後續作為

本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審議參考。如有想要發言的住戶，

請到發言登記處進行登記，次數以兩次為原則，每次三分鐘。第

一次登記時間為規劃單位簡報結束前，第二次登記時間為第一次

答詢結束前，發言順序以書面意見為優先，現場登記次之，若沒

有登記發言則不列入報告書內，原則採統問統答。接下來請實施

者進行 15分鐘簡報。 



 

 

 

陸、 與會單位發言要點： 

一、 所有權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7、7-11、13-4地號）

(書面意見)（更新處承辦代為宣讀) 

(一) 紙本權利變換計畫書（個資未遮罩版本）缺漏第 11-3~   

11-4頁內容，請實施者補充。 

(二) 簡報第 10頁公私有地分布一節，公有土地「13-4地號」誤

植為「7-12地號」，請實施者更正。 

二、 所有權人—臺北市政府地政局（9-1、11-1地號土地）(書面意

見)（更新處承辦代為宣讀) 

經查旨揭計畫範圍中被繼承人林 所遺本市大安區復興段三小

段 9-1 地號等 2 筆土地，地籍資料載有逾期未辦繼承列冊管理

期滿移請公開標售註記在案，依內政部 89 年 5 月 2 日台內地

字第 8964764 號函釋，列冊管理僅係一般行政處理行為，並無

實質代管權力，爰本局尚非是類土地之管理人。 

三、 所有權人—謝 （11、11-1、11-2地號土地，仁愛路四段

之 號）(書面意見) （更新處承辦代為宣讀) 

(一) 陳情事由 

本人係本案都市更新範圍内第 樓 戶( 之所有權人，

已完成同意書簽署及分回選配程序。惟於說明會得知，因

本人土地權利登記內容與不同樓層相鄰住戶(如 4E、5E、6E

至 12E)不同，造成本人分配權利價值評估偏低，需負擔顯

著差額價金，導致本人難以承擔，特此陳情。 

(二) 事實與背景說明 

1.本人所有建物面積與 4E 至 12E 戶完全一致，惟在土地

部分，經顧問公司說明，其他樓層 E戶擁有復興三小段



 

 

 

9-1地號(1.177平方公尺)、11地號(14.38 平方公尺)、

11-1地號(0.73平方公尺)及 11-2地號(0.18平方公尺)

共四筆地號；而本人僅擁有後三筆，共三筆地號，獨缺

9-1地號。 

2.該筆 9-1地號本人歷來並不知情亦無不當處理，推測為

歷史登記或分割遺漏所致。實際使用上，本人與其他戶

無異，皆為原建築共構結構單元，長期居住與繳納稅費

均無差異。 

3.然而，於權利價值評估中，因欠缺該筆地號，導致本人

應分配點數或權利價值顯著低於其他 E戶，需捕繳高額

差價金，造成經濟壓力甚大，嚴重影響本人在本案更新

後之居住權益與財務安排。 

(三) 陳情訴求 

1.敬請更新會與管理顧問公司基於居住事實與原建物結

構完整性，重新檢視本人與其他 E戶之權利價值計算方

式，是否可考慮實際使用情況酌予修正或調整評估基準。 

2.懇請提供下列協助方案之一或多項並行： 

-協助協調差價金調降或部分由共有餘值分攤 

-協助尋求是否可透過地籍補正、歷史登記查證方式補回

缺漏土地權利 

3.確認有地無屋及面積極小的土地之估價合理性，相較正

常戶別應持有之四筆土地持份，本人持有戶别確少了一

筆土地，其原因究竟是早期過戶代書之缺失或疏忽造成，

或是其他原因先不予探究，由於估價上本人應持有更新

前的價值會因無該筆土地持份而減少，因此提出有地無

屋及面積極小的土地之估價方式以及是否具有合理性，



 

 

 

以求能充分保障本戶參與更新應有之權益。 

4.若有相關技術作業或行政配合事項，本人願全力配合，

以利更新計畫順利推動。 

(四) 結語 

本人對於本案都更計畫一向支持，並已配合完成同意與選

配程序，盼更新會能本於公平、合理原則，正視歷史產權問

題對個別戶造成的衝擊，予以適當協助，以維權益均衡與

社區和諧。 

四、 鄰地所有權人－胡  理事長（亞洲仁愛大廈）（提供書面意

見，並由顧 現場登記發言） 

(一) 貴案之未來新建大樓將採玻璃帷幕外牆型態。 

(二) 本會都更基址位於貴案以仁愛路相隔的正對面。 

(三) 由於本會都更基址位在貴案的正對面，且貴案之未來新建

大樓將採玻璃帷幕外牆型態，會使本會都更後的大樓產生

可見光反射，影響生活安全的光害疑慮。 

(四) 本會曾於 113年 12月 25 日以陳情函方式，向台北市政府

都市更新處表達貴案玻璃帷幕外牆引發光害之擔憂；台北

市政府都市更新處於 114 年 1 月 3 日以北市更新事字第

11360224782 號函，請貴會回應；貴會於 114 年 3 月 14日

函覆本會。 

(五) 本人胡 ，謹代表[亞洲仁愛大廈]台北市大安區復興段

二小段 212地號一筆土地更新單元更新會，暨全體住戶，

鄭重向台北市政府都更建築光害相關管理單位提出警訊、

呼籲與異議：爰台北市仁愛路四段 號,鄰近本案之[華

美聯合大樓]都更建案：臺北市大安區復興段三小段 7 地

號等 23 筆土地更新單元都市更新會；全案由丹棠開發股



 

 

 

份有限公司管理暨更新規劃。該案自詡將為仁愛圓環樹立

新地標，然講究建築時尚外觀華麗亮眼之餘，是否疏於考

量其建築外觀玻璃幕設計，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經陽光折射，

足以產生嚴重光害，帶來仁愛圓環周邊道路交通安全、民

眾身心健康、商家營業困擾與建物財產價值等公眾利益難

以估計之實質質巨大損害。根據醫學報導，玻璃帷幕所反

射的光、主要是危害眼睛的藍光，其是能量較強的可見光，

它可穿透角膜和水晶體直接射入黃斑部，造成黃斑部感光

細胞的損傷,經年累月之下，會對眼睛造成慢性刺激，使

黃斑部發炎、水腫，並可能在黃斑部中央形成隱結，一旦

隱結破裂導致出血，將造成視力缺損，形同失明。遑論本

建案[亞洲仁愛大廈都更案]，與該案位址近在咫尺，光害

影響環境品質，商辦住家生命財產更是密切相關首當其衝。 

(六) 《民法》第 774 條明定:「土地所有人經營事業或行使其

所有權,應注意防免鄰地之損害。」光害污染發生瞬間，

亦可能造成人類行為判斷力的偏差或失能，導致生命、身

體或財產的損害。綜上所述，[光害防制]乃嚴肅課題，不

容輕忽。誠摯盼望本件陳情案能獲市政府主管部門重視，

進而會同專家學者深入調查，並輔導改善；祈請有關公部

門戮力為民眾權益嚴格把關，防範公眾利益損害於未然！

我們亞洲仁愛大廈更新會，也十分樂意在首善之都政府單

位督導帶領之下，與鄰里都更建案大家一同努力防制光害，

以建立[家園共好]新典範！ 

五、 所有權人—鄧 （11、11-1、11-2地號土地，仁愛路四段

之 號）(現場登記發言) 

(一) 大家好，我是華美大廈 住戶，當初願意都更是想跟建



 

 

 

商合建。目前計畫書後所載地主分回 61.91%、更新會分回

38.09%，請問這與建商合建有何不同，再請說明。 

(二) 本人住在華美大樓已 30 餘年，近年有許多認識的鄰居都

把房子賣了，讓人感嘆這麼好的地方為何變成如此。另外，

啟動資金的作用為何，有請說明。 

(三) 原更新前 B1 住戶可以分回 B1，當初本人原更新前 4A 住

戶要求分回更新後 4A卻無法如願，有請說明。 

(四) 本人也想瞭解如何確認事業計畫同意書之同意比率，有請

說明。 

(五) 自主更新是住戶自行出資承擔風險，用自己的土地做抵押

融資，包括安置費也是一樣，大家都是共同持有華美大樓

的土地，目前我希望不要用我的土地去融資，因為並非幾

位很有愛心無私協助華美大樓成案的住戶，就可以決定我

的土地是否融資，再請說明。 

(六) 更新會在相關會議後沒有與住戶說明內容，只寄發信件資

料，若沒有收到是否表示我們也同意參與了?為本案著想，

也請持續與住戶溝通說明。 

六、 所有權人—陳 （7-1、7-7、7-9、7-12、10、10-1地號土地）

(現場登記發言) 

大家好，我是南側地主之一，本案設計到地下 B7 是考量地下

B1 有一個超市更新後要回歸給原 B1 地主。但依法地下容積

是可以移到地上使用的，因為少開挖 1 層可以減少更新會的

壓力。一樓店面價值非常高，到時候賣不掉全部都是我們大

家的責任，少開挖 1層還有以下多項好處： 

1. 可節省施工工期。 

2. 可節省營造費用。 



 

 

 

3. 可減少深開挖風險。 

綜合以上因素，懇請考量同意本案依法申請地下容積移至地

上使用，謝謝大家。 

七、 建築師－許國勝建築師事務所（許國勝 建築師） 

針對北側亞洲仁愛大樓提問做說明： 

(一) 玻璃帷幕通常是表達有相當的面積是透視的，例如鋁板或

有背板的玻璃，許多可應用的材質基本上是不會反射。 

(二) 近年玻璃技術日益精進，現行法規標準為反射率須低於

20%，而本案後續應辦理都市設計審議，故須更嚴格符合

在 16%以下。 

(三) 一般可見光反射是指太陽直射。以太陽運行軌跡而言，從

東南邊升起循赤道從西邊落下，故北半球太陽光直射多是

照到建築物的南邊，北面幾乎沒有直射光。如大陸建設在

信義區的琢白案例，該建物在面南邊且太陽直射的情況下

仍符合規定，反射率約為 15%。而亞洲仁愛大樓在本案北

邊，係屬漫射光較不會有反射問題，且仁愛路有 60米寬，

即使漫射光有一點反射，幾乎也不會影響至對面大樓，提

供以上說明，謝謝。 

八、 規劃單位－丹棠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蘇士豪 副總） 

(一) 有關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意見，已釐清寄發之光碟無漏頁

情形，後續將配合提供缺漏內容予北區分署。 

(二) 有關地政局意見，將配合納入計畫書參酌。 

(三) 感謝謝小姐願意出具同意書參與都更。本案在確保應有權

益及適法性下，將再請估價師針對相關意見檢核合理性，

並納入計畫書提供幹事會審查。另缺漏地號部分，此議題

為房屋買賣雙方的民事範疇，非更新會所提事業及權利變



 

 

 

換計畫能提供協助，尚請見諒。 

(四) 本案更新前 B1 為超市使用，當初規劃時曾與原住戶討論

將 B1 調整移至地上使用之可能，但經原住戶仍表達維持

B1 超市使用。而選配原則對於更新前店面使用、B1 超市

與住宅相對位置亦保障其能優先選配之權益。 

(五) 權利變換之共同負擔比率，係指興建相關成本依臺北市政

府所訂之提列標準計算，將營建工程、權利變換費用、貸

款利息、稅捐及各項管理費用合計約為 53 億餘元，除以

估價師評估之更新後戶別及停車位總價值約為 140 億餘

元，計算出更新會成本費用約占 38.09%、另住戶分回比率

約為 61.91%。 

(六) 本案自辦公聽會有向鄧小姐拜訪說明，但礙於當時尚未有

目前完整公展計畫書內容可翻閱說明解釋，目前已有公展

計畫書內容後續配合約時間說明。 

(七) 本案屬自主更新由住戶發起，財務部分擬由住戶自行出資

興建成本，無建商參與分回，惟實際金額須待後續發包後

方能確認。另案件執行部分均依相關規定辦理，對於住戶

所提意見均納入計畫書及會議討論確認。 

(八) 有關銀行融資部分，按計畫預計於公展後將洽商融資及信

託銀行，屆時待銀行提出具體風險控管方案及詳細內容再

向住戶說明。 

(九) 有關選配原則部分，因更新後規劃上配合原有一樓店面之

商業使用需求，且依臺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歷

次會議通案重要審議原則所載：「商業區至少地面一、二層

應作為商業使用，商業使用樓地板面積總和須大於法定建

築面積之 70％乘以 2倍，且管委會空間配置於商業使用連



 

 

 

續樓層之上為原則」辦理。故於本案一、二樓設置商業使

用空間，其與住宅層之間（三樓）規劃為社區公設空間使

用，故因應前述規劃條件，選配原則已考量優先保障選回

更新前原有樓層之上一層，即更新前原 4A 對應更新後相

對位置之 5A設有優先分回權利。 

(十) 本更新會分回 9 戶商業單元、54 戶住宅單元。在銷售上，

因本次計畫修正將原有 J 戶取消，使相鄰戶别採光及景觀

更加分，對整體銷售價值更為提升。另為讓本案房屋在市

場上更有吸引力，亦請代銷公司針對目前規劃是否符合市

場需求提供相關意見，確保後續本案順利完成銷售，增進

更新效益。 

(十一) 本案依規定定期召開理監事會、會員大會，以討論議決相

關計畫內容與決策，並依法辦理自辦公聽會、選配作業及

取得事業同意書簽署辦理計畫報核，現今配合市府召開公

辦公聽會及公開展覽，相關程序均符合法令規定，而針對

鄧小姐今日所提意見，後續持續說明。 

(十二) 住戶簽署之事業同意書，於計畫報核時須繳交予市府審核，

並經市府審核通過同意比率門檻，案件方屬生效，得辦理

公開展覽作業，爰礙難提供個別住戶參閱。 

(十三) 每戶繳交之啟動資金均羅列於銀行專屬帳戶，並經會計師

詳實登記，並出席會員大會到場說明目前啟動資金及帳戶

整體收支狀況，且相關資料亦提供公開閱覽及查證，以上

說明，謝謝。。 

九、 學者專家－簡委員裕榮： 

主席、各位所有權人大家早安，每一個都更案的順利與否取決

於大家的共識。當所有權人有不一樣聲音的時候，再麻煩更新



 

 

 

會、規劃單位務必加強溝通協調，以早日取得更新共識，順利

推動，以下幾個建議，提供實施者及規劃單位參考。 

(一) 本案目前採以更新會擔任實施者之自主都市更新案，倘欲

改採建商合建需辦理變更實施者，依自提修正幅度過大處

理方式檢討後涉重行公展程序，為利加速都更程序，建議

盡早確認辦理方式。 

(二) 本案尚有土地及合法建物所有權人仍未表達意願，以及今

日會議所提意見，建議實施者及規劃團隊仍需加強溝通與

協調。 

(三) 本案申請臺北市容獎建築規劃設計(二)設置雨水流出抑

制設施之檢討，請補充計算公式。 

(四) 本案申請防災都更總容積超過 200%部分，後續請於計畫

書補充說明。 

(五) 有關 B1 超市之垂直動線，請建築師補充檢討內容。 

(六) 本案地下停車空間設有裝卸、無障礙或垃圾車位，請標示

清楚，並釐清依規定是否需檢討淨高 2.7米。 

(七) 事業計畫 P.9-70 空調主機配置計畫，請補充 1F~3F 空調

主機之位置。 

(八) 採逆打工法可縮短工期，因涉及財務計畫中工期利息計算，

請找委外單位辦理審查，並於審議會前確定。另都審跟都

更審議程序一般均為各自辦理，因若兩邊聯合審查，由於

委員人數過多且因性質屬性專長不同，易讓意見難以收攏，

故目前只要於都更核定前完成都審核定就沒有問題。 

(九) 人事行政費、廣告銷售管理費、風險管理費之費率均以上

限提列，請再補充說明。 

(十) 若會議結束後所有權人仍有問題，請規劃單位丹棠協助再



 

 

 

與大家說明，減少不必要的疑慮，以上提供參考，謝謝。 

十、 實施者－臺北市大安區復興段三小段 7 地號等 23 筆土地更新

單元都市更新會（蘇 理事長） 

大家好，我是本更新會第一屆及第二屆的理事長。鄧小姐是我

們第一屆的理事成員，但因常出國所以參與較少。更新會成立

初期第一階段即分組洽詢建設公司合建意願，但因會員人數眾

多，多數建商要求住戶自行整合後再行洽談；另有興趣的建設

公司提出面積分回比率為，現有建物權狀面積扣除陽台、走道

小公面積後，室內面積 92%~85%，自是無法如現在 100%分回。

且華美住戶都知道我們的權狀面積並沒有登記公設面積。再加

上華美前棟戶別是小陽臺，後棟戶別多為大陽臺，占比近 40%

其陽台面積可能占權狀面積的 1/4~1/3。在這種狀況下，建設

公司所提合建的條件對原有住戶的權益損失極大，為了爭取住

戶們最大的權益，故選擇自主更新實施。 

更新會在 113 年 5月與本次修正計畫二次送件前，除了以書面

通知會議內容外，也分別透過召開 6場小型說明會、自辦公聽

會、以及依市府規定每半年召開 1次會員大會，向住戶說明相

關內容。而華美大樓很多住戶都長年旅居國外，我們也有告知

可以提供國外地址，且除了依法寄發謄本所載地址外，我們也

同時會寄發大家額外提供的通訊地址。盡最大的努力確保住戶

能即時收受相關資訊，但因本案住戶眾多也請大家隨時主動與

我們聯絡，謝謝大家。 

柒、 會議結論： 

本次會議所提意見，後續請實施者納入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

畫參考並回應。另於都市更新審查過程中，如各位地主針對本

案還有其他意見，仍可採書面方式向本市都市更新處表達，本



 

 

 

處將函請實施者回覆，也會將您的意見載入計畫書內並做審議

會審查的參考，今天公聽會到此結束，謝謝各位前來。 

本案公辦公聽會紀錄將於會後上網公告，請至本市都市更新處

網站 https://uro.gov.taipei 下載查詢。 

捌、 散會（上午 11 時 00分） 


